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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工程合同从订立到最后履行所历经的时间较长，合同的各方权利义务构成复杂，履行过程中受外部

因素的影响较大，这就导致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当事人未能预见到的变化可能出现在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

程中。此类突发事件极有可能对在建工程的施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处理不当则会导致一方或多方

损失惨重。因此，对情势变更原则及其相应制度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的适用进行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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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a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tract to be concluded and finally performe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all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are complex, and the performance process is 
grea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As a result, changes that were not foreseen by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of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may occur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Such emergencies are likely to have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s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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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construction. Improper handling will lead to heavy losses for one or more parti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and 
its corresponding system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tract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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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一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各行业被迫停摆，后续事情的发酵更是影响了全世界范围

市场的正常运转。建设工程是所有产业中最为特殊的产业，建设工程产业所产生的成果是建筑物或构筑

物等不动产，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影响持续时间长远。同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期限较长，在履

行的过程中常遇到一些导致合同订立时的原始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变化，如上述的公共卫生事件、原

材料价格波动等。此时如果仍然坚持继续履行合同则至少会对一方造成重大损失，如减除合同则会使之

前所付出的成本全部成为沉没成本。此时，援引民法中的情势变更制度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适当的

变更以保障各方利益，成为建设工程企业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情势变更制度是否可以随意地适用？适

用应当在何种范围内予以限制？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 相关概念辨析 

2.1. 情势变更原则及其理论基础 

关于情势变更的理论依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有其不同的观点。法律行为基础说认为：

“法律行为基础是缔结法律行为时，当事人一方对于特定环境的存在或发生所具有的预想，相对人明知

这种预想的重要性且未作反对表示；或者，多数当事人对于特定环境的存在或发生所具有的共同预想。

基于这种预想，形成缔结法律行为的意思。”英美法学家提出的默示条款说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以

该合同据以成立的客观条件不变为基础而使合同有效存在，且当事人对合同负有履行义务，即情势变更

的是由属于合同中的，默示条款。诚信原则说认为合同成立后，如果订立合同的客观情况非因当事人双

方的原因发生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当事人可以对

合同作出变更或解除。梁慧星学者认为：“情事变更原则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而形成的，实质上是诚实

信用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目的在于实现合同利益关系的实质公平。”故情势变更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

在合同法上的具体体现[1]。 

2.2.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工程质量纠纷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最常见的一类。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项目的质量没有达到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质量，不符合当事人的预期或者难以满足适用需求，从而发生了纠纷。工期纠

纷指的是在建设工程中由于各种因素，所见工程项目在合同约定的期限未能达到竣工并且交付的标准，

从而使合同当事人遭到经济损失而引起的各类纠纷。在建设工程合同签订的过程中，通常会对人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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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设备等方面的支出协商一致，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各种突发情况和操作的原因，实际的施工

支出可能会超出原先约定的成本，进而产生建设工程经济纠纷[2]。 

2.3. 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2.3.1. 不可抗力 
目前，通说认为，不可抗力指的是无法预见、不可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体来说包含自

然灾害，如地震、暴雨等，以及社会性异常事件，如战乱、骚乱等，同时还包含一部分官方或者政府的

特定行为。不可抗力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通常被视为一种免责行为。而情势变更则是指在法律关系产

生之后到终结之前，因为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法律关系发生的基础发生在建立这个法律关系时无

法预料的变化，若继续保持该法律关系的效力，则会导致显失公平的局面而违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所以法院对原来的法律关系进行适当的变更或解除。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法律后果，不可抗力通常作

为一种免责事由出现，而情势变更导致的结果是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不能直接导致一方免责。同时，

二者对原来合同的履行造成的阻碍程度有差异，不可抗力一般会给合同的继续履行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此时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了，而情势变更事由仅仅是改变了合同履行的基础条件，合同还是可以继续

履行，只是会给其中一方造成较大损失[3]。 

2.3.2. 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指的是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对市场的把控失误，从而给经营带来困难，对经

营主体造成损失的潜在可能，属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风险。二者在出现的时间、引起的原因、表现上具

有相似性，但不可混同。首先情势变更事由的出现具有不可预测性，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无法预

料到合同订立的基础条件会发生改变，所以当事人对于情势变更自然也不存在过错一说。而商业风险来

自于当事人对于市场行情的了解不足，风险本具有可预测性，而风险原本也可以通过对市场的进一步调

查来避免，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遭遇商业风险当事人具有一定的过错[4]。 

3. 情势变更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适用的困境及其原因 

在法信网中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情势变更”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检索到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施行以来，涉及到情势变更的建设工程领域案例共计 215 起，其中法院最终认为该具体情形可以认定为

情势变更的仅仅 4 起，可见情势变更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并没有被广泛接纳，具体而言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3.1. 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难以获得支持 

在以上所提及的案例中，绝大部分案例中法院并不支持适用情势变更，在这 215 起案件中，法院支

持当事人所主张的情势变更的仅 4起，而这其中只有 3起法院支持了当事人以情势变更提出的调价请求，

其余均判决当事人解除合同。 
最高院在 2009 年颁布《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情势变更规则之时，同时在《关于正确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通知》中提出，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准确

理解情势变更规则，并且慎重适用。 
同时，在 2009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中强调，“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主体应当对市场风险有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的能力。同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

使用条件，对于当事人所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进行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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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上述文件中所透露的对于情势变更原则“慎用”的思想，对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情势变更

提出了倾向性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考虑对于情势变更的适用之时变得异常谨慎，能适用其他规则的情

况下，坚决不适用情势变更，故情势变更制度难以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3.2. 相比《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法院更偏好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与情势变更的原则相比，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更加繁琐，这也成为法院在裁判中避免适用情势变更

制度的原因之一。在上述的 4 起案件中，仅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 1011 民初 2424 号判决

直接适用了《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其余支持的案例，均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比如

在安徽双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 一案中，安徽省

肥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将施工过程中涉案工程规划的调整直接视为工程中的情势变更，从

而否定了被告的违约责任，而不是直接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四川

联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 一案中，巴州市巴中区人民

法院直接将弃土场地点的变更归纳为情势变更的情形，从而协商双方当事人对于土石运费的承担份额。 
当一项制度的适用有着较高的门槛时，必然会导致这项规则或制度被边缘化。在《民法典》出台之

前，若基层法院需要适用情势变更，则必须遵循层报制度[5]。《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通知》中规定，“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

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这一规定对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制度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根据此项规定，所有基层法院要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时，必须报请其上级中院和高院的批准，这样一来便

使得法院审判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程序变得复杂，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审理案件的效率，从而该规定

降低了各级法院适用情势变更规则的积极性。所以相比之下各级法院更愿意在事实认定这一程序中引用

情势变更原则，而不是直接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六条。 
同时，对于当事人来说，层层上报的规定也会给当事人主张情势变更带来压力。当事人在向一审法

院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之后，一审法院必定会向上级法院报批，而此上级法院一般情况下就是将来上

诉二审的法院，在这样的规则下，对于一审中对于当事人请求适用情势变更的请求被否决时，即使将来

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再次申请使用情势变更，也同样不会获得支持。这个过程使得当事人通过二审让法

院支持其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要求变得更难获得支持。 

3.3. 当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可调整价款的情况下，请求情势变更难以获得支持 

在最高院审理的(2013)民申字第 571 号再审案中，施工单位请求将 2008 年发生的“5·12”大地震导

致的用工成本、原料成本大幅上涨以及政策规定的建设工程定额价变动作为情势变更的事由，但最高法

院认为“四建公司依据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相关建材和用人成本的上涨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政策的

调整请求一同调整工程价款”的诉求缺少法律依据而反对适用情势变更。首先，本案中的补充承包协议

已经约定：只有当钢材、水泥的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超出上述规定价格的 20%时，才按市场价格计算；

其他例如国家政策及市场波动等事由的影响均不能改变最终的工程造价款项，同时四建公司并没有提供

证据以证明其工程款调整要求符合原合同中约定的条件。在其他当事人已经实现约定工程价款不可调整

的案例中，大部分情况下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情势变更的请求也没有给予支持。 

3.4. 情势变更的事由与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同时，由于理论上情势变更与诸如商业风险、不可抗力这样类似的情形界定不够清晰，导致法院在

 

 

1(2020)皖 0123 民初 646 号。 
2(2020)川 1902 民初 6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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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情势变更时遇到困难。在建设工程施工的过程中，由于施工周期通常比较长，市场环境发生变动的

可能性大，材料、人工、机械等费用时常上涨，施工单位在成本上涨超出其预算的情况下一般会向发包

人提出调整合同价款的要求，此时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则会引发纠纷。同时根据对此类案例的分析，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已经对价格、可能遇到的风险等意外状况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将

双方原本约定的价款作为结算的最终价款。而当事人所提出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市场环境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最终导致了成本的提高则会被法院归纳为正常的商业风险。然而，在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预见的风

险范围是有限的，如果出现的变动情形已经远超当事人可以预见的范围，例如突发自然灾害导致长时间

无法施工，而这期间工人工资大幅度上涨。此时这种情况依然以商业风险来处理对于施工方来说是非常

不合理的。所以，在法律规则中很有必要对于发生变化的情形、程度等进行划分，什么样的情形以及程

度应当定性为情势变更，什么样的程度属于商业风险等。 

4. 情势变更对于解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重要性 

在早些年我国对于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显得异常谨慎，在适用之时常面临诸多限制。但近年由于大

环境的改变，情势变更制度已然成为在当下保护合同双方利益的最佳手段，在建设工程领域更是如此。 

4.1. 建设工程合同性质使然 

建设工程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合同，有其独特的性质[6]，其合同标的特殊[7]；履行周期长，从

设计到最后的竣工验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同时合同内容复杂多样[8]，其中间涉及到多方主体，所牵

扯到的因素众多，常常要多部门协作完成；由于其所涉及的标的额更大，造成的影响深远，故其签订之

前有严格的准备程序和管理程序 3。在较长的履约期限内随时会发生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时难以预料

到的不属于正常商业风险的变化，如建筑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政策变动、自然灾害以及地质变化等。

此时如果继续坚持履行合同则会给其中一方当事人带来巨大压力，此时的建设工程质量可能难以保证。

如在施工过程中遇到雨季延长，从而导致长时间无法施工，此时承包方可以通过搜集气象资料来证明此

种情况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况，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与发包方协商适当延长工期，以

减少损失的发生。 

4.2. 建设工程合同结算方式特殊 

工程价款的结算方式也比较特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涉及的价款往往数额巨大，即使是资质齐全

的施工单位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次性支付，且建设工程的施工分为多个阶段，中途成本发生变化的可能

性大，所以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的结算一般采用成本加酬金、可调价、固定总价、固定单价四种模式。 
成本加酬金和可调价两种结算方式中，价款的总数并未确定，价格本身就可调整，故无需适用情势

变更。而对于固定总价和固定单价的两种结算方式，在遭遇双方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料到的超出商业风

险和不可抗力因素之外的使合同履行的基础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形，如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政

策变化等，此时如果坚持原来所约定的价款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则会有失公平，且有可能给双方都

造成损失。此时不得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对原本商议的价款进行适当变更，从而达到双方利益平衡。 

5.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情势变更应注意的问题 

5.1. 严格落实举证责任 

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势必会打破原本的合同架构，而合同是经过双方当事人反复协商后签字确认的，

事后违反原有约定会破坏双方的信任关系，违反诚信信用原则，故对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的情况必须是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 13~18 条、第 25~27 条关于招投标主体和资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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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当前适用情势变更规则确有必要，且适用情势变更是能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的方式。在民事诉讼中有

一项基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故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前，要求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一方对于其

必要性进行举证。同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还要求在损害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将

需要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在包工包料的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当承包方遭遇建设材料价格上涨时不

可直接停工去向发包方要求增加工程价款，而是要对建筑材料的价格显著上涨进行举证，同时不可暂停

施工，在保证正常施工进度的情况下向发包方请求依据情势变更制度适当增加价款。 

5.2. 情势变更已经引起显失公平的局面 

合同履行呈现显失公平的局面是情势变更的实质要件。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原材料价格上涨、施工

条件变化等情况时常出现，但是一般情况下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并不一定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只有当合

同履行的条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成正比，继续履行会根本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讨

论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才有意义。以施工条件发生变化为例，何种情况的变化可以视为情势变更，应当

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同时对于具体情况也应当具体分析，兼顾该变化对整个工程的影响，以及对

合同双方的影响。 

5.3. 情势变更事由与相似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情势变更的引发因素与引发的后果与相关的概念如商业风险以及不可抗力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同时

在各级人民法院都尊崇慎用情势变更的大环境下，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难免被限制。如前文中所提到各

种区别，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事情的发生是否可以预测。具体在建设工程领域，应当

在《建工司法解释》中对两种情况的具体情形进行完善，例如对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何种情况或者范

围内属于商业风险，超出此范围则应当进行情势变更。同时，当事人也可以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

时就提前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人为约定哪些情况可以在后续诉讼中作为情势变更处理。 

5.4. 对案件事实进行严格审查 

在决定适用情势变更规则之前一定要针对主张情势变更一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调查，确保真的

出现了其所描述的事由，且造成了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局面。如在实务中，承包方为了在竞标过程中更

具有优势，常常会采用压低价款的方式进行承包，而后有些承包人会提出情势变更的请求，从而将最终

的价款调整到正常水平，实际上并不存在损失的可能性。而这种获得承包机会的方式对其他与之竞争的

企业不公平，故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情势变更请求应不予支持。 

6. 结语 

建设工程领域由于其特殊性，极易受到社会大环境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也给行业的正常运转带

来了困难。故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难以预测到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超出正常商业风

险之外的变化，情势变更制度便有了发展的余地。情势变更制度对于公平诚信地解决合同纠纷有着重大

的意义，是维护保障建设工程合同交易顺利、建设行业秩序稳定的重要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充分发

挥这项制度的优势，尽可能地维护交易的稳定，促进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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